
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一實驗班轉出說明 

實驗班於每學期結束後，得依學生意願並經「實驗教育委員會」討論，辦理實驗班

學生之轉出，其標準如下： 

轉出方式： 

(一)申請轉出：學生發現學習成效未能達到預期目標或興趣、性向有所改變者，應

於每學期結束前，依教務處規定時間主動提出申請，高二起不再受理申請轉

出。 

(二)輔導轉出：學生因其個人學習狀況及班級適應情況，經師長觀察後足以影響實

驗課程之進行時，應徵詢學生及家長意願，並經實驗教育委員會同意後輔導轉

出，為維持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穩定性，高二起學校不再進行輔導轉出。 

(三)轉出之編班程序，悉依本校「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編班及轉班作業

規定」辦理，並請輔導室及導師定期予以輔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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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一實驗班轉出填表與審查說明 

(一)申請表若有塗改，請在塗改處蓋私章或簽名。 

(二)欲申請轉出實驗班的同學請先與導師、輔導老師、課諮老師討論並完整填寫申請

表後， 於 114年 5月 22日(四)17:30前由學生親自繳交到註冊組，逾期不受

理。繳交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取消。 

(三)轉出學生所編入之班級，由教務處統籌安排，依普通班之編班原則，於下一學期

開始編入新的班級上課，不得要求編入特定之班級或回到原班。 

 

 

 

 



臺南市聖功女中 高一實驗班學生轉出申請表 

學號  班級  座號  姓名  

選讀類組 
□ 人文班群（□選讀高數學需求的「數 A」  □選讀低數學需求的「數 B」） 

□ 數理班群 

申請原因 
（請摘要填寫）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

導師 

輔導記錄 
（請摘要填寫） 

□建議轉出  □建議不轉出   談話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簽名： 

輔導老師 

輔導記錄 
（請摘要填寫） 

□建議轉出  □建議不轉出   談話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簽名： 

課諮老師 

輔導記錄 
（請摘要填寫） 

□建議轉出  □建議不轉出   談話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簽名： 

註冊組 

擬辦 

□擬同意該生轉出至         班         號。 

□擬不同意該生轉出。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簽核 

教務副主任  教務主任  

副校長  校長  

會簽 
教學組：                  實研組：               學務處： 

轉入班導師：              轉出班導師： 

※本申請單由註冊組會簽及彙整備查 


